
合同编号：BTDL-2022-B-SSY-210
变配电室试验检测维护管理协议书
甲方单位： 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乙方单位：北京京电博天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签订日期：  2022年9 月14日 
委托方：     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甲方”）
受委托方：   北京京电博天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乙方”）
保障用电单位电气设备安全、经济的运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电力供应与使用条例》、北京地区《供电安全工作现场规程》有关规定，甲方委托乙方对供电线路及供电设备实行统一专业和安全的维护管理，现经甲乙双方协商，本着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的目的及自愿的原则，确定协商如下：
第一条  现场基本的情况
1. 用电性质：(一般工商业  (大工业  (普通工业
2. 用电容量： 1630KVA  

3. 代维地址：北京市昌平区流村镇工业区  
4. 主要设备：两台500KVA变压器、一台630变压器、9面高压开关柜、 3根高压电缆。
第2条 乙方代理运行维护管理的范围
1. 代理运行维护管理变电站的201刀闸下口至低压出线开关上口变配电设备、设施。

2. 低压出线开关下口出线归甲方自行管理。不在乙方代理运行维护范围内。
第三条  乙方代理运行维护管理的内容
1. 认真履行与甲方订立的代理运行维护管理协议。
2. 严格执行变配电室的运行维护管理的有关法律、法规。
3. 按照北京电力公司对用电单位供电设备有关规定，定期组织有关单位进行预防性试验，以及设备、安全工具的年度检测。
4. 配电装置每年进行一次停电设备耐压试验及停电清扫检查。
5. 结合季节气候特点，做好季节性预防措施。
6. 每季度进行一次日常巡视对设备进行维修检查并做好相应记录，保证设备良好运行。
7. 及时处理和排除高、低压开关柜，变压器等设备的异常事故及相关事宜。遇到紧急事故通知后尽快组织必要人员完成抢修和恢复工作，并及时以书面形式报告甲方。
8. 负责配电室值班人员问题的咨询、技术培训及其他相关事宜。 

9. 乙方应在每次巡视检查维修时完整填写相应记录。
第四条  维保要求：

1. 维保频次：耐压试验每1年进行1次；箱式变压器巡检每季度进行1次；清扫检查每年进行1次。

2. 事故响应：遇紧急事故通知后尽快组织必要人员进行抢修和恢复工作。

3. 维保内容应做好留档备案，一式两份，以便备查。

4. 严格执行变配电室的运行维护管理的有关法律、法规。

5. 代理维护运行管理服务过程所发生的零部件和易损件更换的费用，单品额度低于500元，由维保单位免费更换。

第五条  费用标准、付款方式及其他                                                 

1. 本协议总价款：运行维护管理费为RMB  30000   元（大写：人民币 叁万 元整）；
2. 代理维护运行管理服务过程所发生的零部件和易损件更换的费用：

单品金额度低于RMB500元（含RMB500元）的零部件及易损件的费用由乙方承担，单品额高于RMB500元的零部件及易损件的费用由甲方承担。

3. 付款方式：

甲方应在本协议签定生效后7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全部代维护费用，同时乙方开具相对应6%的技术服务费发票。

4. 甲方的发票信息、乙方的收款账户：

甲方的发票信息：

甲方名称：                                    

账    号：                                     

开户行名称：                                

纳税识别号：                                          

乙方的收款账户：

乙方名称：      北京京电博天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账    号：       0200300319100026791                  

开户行名称：        工行北京宏城支行                          

纳税识别号：      91110117672813557G                 

第六条  本协议有效期限：
1. 本协议期限为  1 年，自2022年9 月14日起至2023年9月 13日止。

2. 合同届满前，如双方存在续约意向且协商一致，须于届满前 30 日内书面确认，则本合同自动顺延 1 年，如部分条款需变更的，则由双方另行协商签订书面协议予以约定；如届满前 30 日内双方未达成书面确认一致意见的，则本合同届满即终止。

第七条  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一、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1. 严格执行《电力法》及《供电安全工作现场规程》，保证供用电系统与本协议所列项目的一致性，不得随意变更运行方式。

2. 甲方因施工等原因，损坏电力设施，牵涉费用由甲方负责。

3. 甲方因报装容量不足等原因，使设备超负荷运行或违章用电，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由甲方负责。

4. 发生紧急事故及时通知乙方处理。若未及时通知，所造成的一切后果由甲方负责，负责审定乙方提出的例行检修时的停电申请。

5. 提供相应的技术资料，同时配合乙方进入工作现场。

6. 按照规范要求提供应急照明设备，变配电室的系统模拟板，地面绝缘橡胶板，安全工具，灭火器材。

二、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1. 认真执行本协议，接受甲方的监督和检查。

2. 在协议生效日后协助甲方有关部门制定相关制度（运行维护、巡视检查）

3. 由于乙方的责任造成设备损坏，造成甲方损失，其经济责任由乙方承担。（设备元器件老旧除外，年限5年以上。）

4. 在运行维护管理工作中，如因违反安全操作规程，出现的一切后果责任自负。

5. 因工作需要停电时应提前以书面形式通知甲方。

6. 经常征求甲方意见，不断改进管理工作，提高服务质量，达到用户满意。

7. 根据实际试验数据，出具检测报告一份。

第八条  违约责任

1. 除本协议另有约定的外，甲乙任意一方无正当理由提前终止协议的，应向对方支付每年代维护管理费用总额10%的违约金。

2. 除本合同明确约定外，一方违约的赔偿范围包括但不限于：实际经济损失、调查费用支出、交通费、住宿费、公告费、保全费、鉴定费、执行费、诉讼费用、仲裁费用、聘请诉讼仲裁代理人的费用以及其他因违约行为所支出的必要费用。

第九条  安全保证
1. 乙方应按安全工作的有关规定，采取严格、科学的安全防护措施，确保操作者和第三者的安全。

2. 在有毒有害环境中施工，乙方应按有关规定做好防护措施。

第十条  其他事项
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第十一条  争议的解决方式

1. 发包方、承包方双方发生争议时，可以通过协商或者申请施工合同管理机构会同有关部门调解。不愿调解或调解不成的，可以采取下列一种方式解决：
第一种争议解决方式:向  /  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第二种争议解决方式:向建设工程所在人民法院起诉。

2. 双方约定按第  二  种争议解决方式解决。
【以下无正文】

甲  方（章）：                        乙  方（章）：  
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北京京电博天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地  址：                              地  址：

法人或授权委托人：                    法人或授权委托人：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13910806073

银行账号：                            银行账号：0200300319100026791

开户行：                              开户行：工行北京宏城支行

签订时间：   年  月  日               签订时间：   年  月  日

